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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双碳”目标下，环境权益产品交易作为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管理手段，其发展对于推动可持续发

展至关重要。但国内电碳环境权益产品概念未规范统一，其相关理论、政策及市场机制设计也有待完善。因此，文

章针对典型的环境权益产品的发展现状、价值核定，以及现存问题等方面进行综述分析，为完善我国环境权益产品

交易体系提出相关建议。[方法]首先聚焦绿证、绿电、碳配额、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等国内外典型环境权

益产品，分析权益产品所在市场的发展现状，对其政策演进、市场规模等情况进行梳理。其次，对比分析国内外新

能源环境价值界定方式，总结我国目前环境权益产品价值核定方式的 4 种方式，进而提出未来电、碳、证市场耦合

机制的设计。最后，深入探讨环境权益产品交易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产品管理分散、环境溢价低、国际认可度不

高等方面。[结果]针对上述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如推动构建电-碳-证市场联动机制、规范环境价值界定标准以及提

高绿证的国际认可度等。[结论]文章综述了典型环境权益产品市场的发展现状和交易机制，挖掘出当前市场所面临

的一系列问题，从市场机制、产品价值，以及国际环境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此完善我国环境权益产品交易体系，

进而提升环境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助力经济与环境达成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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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nder the "dual carbon" goals, the trading of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s, as 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asure  based  on  the  market  mechanism,  is  crucial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oncepts  of  domestic
electricity-carbon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s have not been standardized and unified, and their related theories, policies and market
mechanism designs also need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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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value  verific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ypical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  trading  system.  [Method] First,  focusing  on  typical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s
such as green certificates, green electricity, carbon quota, and 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CER),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markets  where  these  interest  products  are  located,  and sort  out  their  policy  evolutions,  market  scales  and other  situations.  Second,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ays to define the environmental value of new energy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 the four
ways  of  verifying  the  value  of  China's  current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design  of  the  coupling
mechanism for  the  future  electricity,  carbon  and  certificate  markets.  Finally,  deeply  discuss  the  key  problems  faced  by  the  trading  of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s,  including  decentralized  product  management,  low  environmental  premium,  and  low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Result] Presenting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the above problems, such a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ectricity-carbon-
certificate  market  linkage  mechanism,  standardizing  the  environmental  value  definition  standards,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green  certificates.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ading  mechanisms  of  typical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 markets,  uncovers a series of problems currently faced by the markets,  and needs to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aspects  such  as  market  mechanisms,  product  valu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o  as  to  improve  China's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 trading system, thereby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inally helping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achieve a good situ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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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成为制

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以命令控制型

为主的传统环境管理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已难以满足

日益复杂的环境治理需求，基于此，以市场机制为主

导的环境权益产品交易应运而生，可实现环境与经

济效益双赢。国际上，不少发达国家对于环境权益

产品交易积极探索且成效初显，例如欧盟碳排放权

交易体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 ETS）不
断完善，是全球覆盖行业最多，交易范围最大的碳交

易市场；美国虽无全国统一碳交易体系，但加利福尼

亚州等建立区域碳市场助力当地减排，其排污权交

易经验丰富。澳大利亚设计的碳定价机制，英国不

断完善的碳交易规则等，都为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

展贡献了各自的经验与模式。

在“双碳”目标的指导下，国内也逐步加快环境

权益产品交易发展的步伐。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

交易）方面，从试点碳交易市场到 2021年全国碳交

易市场启动，再到 2024年行业覆盖范围扩大等，标

志着我国碳市场建设逐步成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绿电绿证交易机制近年围绕多方面发展完善，

包括扩大绿证核发范围、完善交易机制、推动绿证

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以及强化其国内唯一性与国

际化进程等。2023年 8月，“绿证新政”①颁布，我国

绿证核发范围全覆盖；2024年 9月，《可再生能源绿

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细化了绿证核发与交

易流程，保障市场规范运行；此外，《关于加强绿色电

力证书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

费的通知》的发布，进一步深化了绿证与节能降碳政

策的衔接，扩大绿证终端应用场景。

对于环境权益产品交易的相关研究，大多数学

者主要从碳市场、绿电和绿证市场的可持续运行研

究[1-3]、市场交易机制设计[4-6]、产品价格形成机制[7-9]

等方面开展研究。尽管也有部分专家[10-11] 分别对国

内外环境权益产品进行了梳理，但这一领域缺少对

我国目前环境权益产品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的研

究[11]。因此，文章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典型环境权益

产品发展现状及产品交易关键机制，深入剖析国内

典型环境权益产品交易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

政策建议，以期为环境权益产品相关领域的发展提

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为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提

供科学、可行的决策参考。

文章的创新点如下：（1）研究视角的创新：文章

从国内外典型环境权益产品发展现状对比分析为切

入点，系统梳理国内外环境权益产品发展的差异和

182 南方能源建设 第 12 卷

 ①“绿证新政”是指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于 2023年 8月发布的《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 促进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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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鉴之处，精准定位国内环境权益产品市场的优

势与不足，进而为其完善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

区别于以往单一聚焦国内市场的研究视角；（2）研究

方式创新：打破以往单纯从现状角度罗列问题并提

出建议的模式，文章在深入对比分析国内外环境权

益产品市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了

环境权益产品的价值核定方式。同时，提出未来可

能的电碳市场耦合机制，拓宽研究视野，使对交易现

存问题的剖析更具深度和广度，为政策建议的提出

提供了更全面的思路。  

1    国内外典型环境权益产品市场发展现状
  

1.1    国外典型环境权益产品市场发展现状  

1.1.1    美国

美国绿电绿证政策的演进，从初期的探索，到州

级可再生能源配额保障机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RPS）的形成，再到近年来一系列清洁能源

政策的持续推出。其碳市场也随着时间和政治领导

层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12]。具体美国绿电绿证和

碳市场政策演进分别如图 1、图 2所示。

美国绿电市场主要有 2种类型：（1）基于可再生

能源配额制（RPS）的强制市场；（2）自愿交易市场（自

愿市场）。前者是各州政府依据配额制相关法律法

规建立的，强制性要求电力供应商采购一定比例的

可再生能源或可再生能源证书（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REC），后者则是消费者出于自身绿电

消费意愿而采购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为帮助企业

自主选择电力来源来采购绿电提供多样化渠道[13]。

美国的碳市场机制主要为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

动（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和加州

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 California's  Cap-and-Trade
Program，CCTP）。RGGI是首个完全以拍卖方式分

配配额（RGA）的强制性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而

CCTP则将配额（CCA）通过拍卖、免费分配 2种方

式进行分配[14]。  

1.1.2    英国

英国绿电绿证市场逐步推进并为实现净零碳排

目标而持续努力。其碳市场经历了从加入欧盟碳市

场到退出，再到 2021年建立英国碳排放交易体

系（UK ETS），旨在取代英国参与欧盟的排放交易体

系，为关键温室气体密集型行业设定温室气体排放

限制。英国绿电绿证和碳市场政策演进如图 3、图 4
所示。

英国绿电交易机制主要包括长期购电协议交易、

现货市场交易和拍卖交易，绿证交易机制主要为长

期 购 电 协 议 交 易 或 直 接 购 买 绿 证（ Renewable
Obligation Certificate，ROC） [15]。电力用户可以与绿

电发电商签订长期购电合同，也可以在现货市场上

进行交易，同时英国政府也会组织绿色电力拍卖。

英国碳交易市场在遵守欧盟碳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设

计英国碳排放交易体系（UK ETS）。英国碳排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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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绿电绿证政策演进

Fig. 1　Evolution of USA's green electricity and RE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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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体系采取“总量控制与交易”原则，通过设定排放

总量和发放一定数量配额（UKA），依托洲际交易所

进行市场化交易，目的是鼓励能源密集型行业企业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6-17]。
  

1.1.3    德国

德国的绿电绿证政策经过了《可再生能源法》

的 6次修订并于近年来快速推动。德国碳市场在遵

守欧盟碳市场政策的基础上，颁布一系列政策并成

立德国碳排放交易系统。具体德国绿电绿证和碳市

场政策演进分别如图 5、图 6所示。

目前德国绿电市场机制以“日前交易为主要品

种、日内滚动调节逐步扩充、实时市场微调偏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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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碳市场政策演进

Fig. 2　Evolution of USA's carbon marke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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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发展阶段 可再生能源义务阶段 差价合约制度阶段 近期发展阶段

《

图 3　英国绿电绿证政策演进

Fig. 3　Evolution of UK's green electricity and GO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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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并依托于欧洲能源交易所开展交易 [18]。德国的

绿证交易机制主要依托于欧盟地区发行的可再生能

源来源担保证书（Guarantees of Origin，GO），来实现

对用电主体使用电力清洁性的认证。德国碳交易市

 

2002 2008 2013 2021 2023 2024 2026 2027 2028

自愿排放交易试点
系统：英国碳市场
的早期尝试，为后
续正式的碳排放交
易体系奠定了基础

《2008气候变化法
案》：设定了明确
的法律框架，为碳
市场的发展提供了
政策依据和目标导
向

碳底价机制：为电
力生产行业的碳排
放成本划定了下
线，有助于维持合
理的碳价标准

英国碳排放交易体
系：建立自身的交
易体系以取代对欧
盟碳市场的交易

推进英国碳排放交
易体系（ETS）建
设

收紧电力行业、
能源密集型行业
和航空业的排放
预算

对铁、钢、铝、
化肥等碳密集型
产品征收碳关税

将扩大碳市场以
覆盖更多行业，
计划覆盖英国国
内海运

将碳市场覆盖废
弃物和废物焚烧
相关行业

早期探索阶段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英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后期发展规划

图 4　英国碳市场政策演进

Fig. 4　Evolution of UK's carbon market policy
 

政策探索阶段

2000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案》到2021

年先后经历6次修订 (EEG2004、
EEG2009、EEG2012、EEG2014、
EEG2017、EEG2021)

政策深化阶段

通过最大规模的能源政策修订

法案，包括《海上风电法》

《陆上风电法》《能源经济法》

近期发展阶段

通过新的《可再生能

源法案》修正案和太

阳能一揽子计划

通过多项激励政策，

旨在激励德国光伏

装机及并网

2000 2022 2023 20242021

图 5　德国绿电绿证政策演进

Fig. 5　Evolution of Germany's green electricity and GO policy
 

政策探索阶段

颁布《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法》，

德国联邦环境署成立专门负责

管理碳排放交易活动的德国碳

排放交易管理局

逐步发展阶段

退出煤炭委员会，通过

《气候行动计划2030》和

《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

快速推进阶段

德国全面开启国家

碳排放交易系统

近期发展阶段

发布《碳管理战略要点》

及基于该战略修订版

《碳封存法案》草案

2004 2019 2021 2024

图 6　德国碳市场政策演进

Fig. 6　Evolution of Germany's carbon marke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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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在欧盟碳市场机制上设计了德国碳排放交易系统

（nEHS）。其遵循“总量控制与交易”原则，通过不断

降低排放上限，给予碳配额（EUA）稀缺性，以激励企

业低碳转型，减少高排放燃料的使用[19]。  

1.2    国内典型环境权益产品市场发展现状  

1.2.1    绿电、绿证市场

1）政策演进

中国绿电交易经历了从第一阶段“聚焦电源侧

促进绿电发展”，到第二阶段“发挥消纳保障功能，

建立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再到第三阶段“多政策出

台，绿电交易政策逐渐细分”的政策历程[20]。中国绿

电交易政策历程清晰，具体如图 7所示。

国内绿证制度最初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政

府补贴退坡，后来逐步发挥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

任权重分配和交易作用，并于 2023 年进入绿证核发

全覆盖阶段。绿证政策演进如图 8所示。
 

关于促进新时代
新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方案

实施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保

障机制

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

的通知

关于建立健全
可再生能源消
纳保障机制的

通知

2017

2019

阶段一 阶段二

2020

关于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

体系的指导意见、
促进绿色消费实

施方案

2022

2022

关于做好2023
年电力中长期
合同签订履约

工作的通知

2022

关于享受中央政
府补贴的绿电项
目参与绿电交易
有关事项的通知

2023

阶段三

可再生能源法

2005

2024—
2025年节
能降碳行

动方案

2024

绿色电力交易
试点工作方案

2021

北京电力交易中
心绿色电力交易
实施细则 (2024

年修订稿)

2024

电力中长期
交易基本规
则—绿色电
力交易专章

2024

图 7　中国绿电政策演进

Fig. 7　Evolution of China's green electricity policy

 

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
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

交易制度的通知

2017

关于印发“十四五”可
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通

知

2021

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
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费的通知

2023

绿色电力交易试点

工作方案

2021

关于建立健全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保
障机制的通知

2019

关于做好可再生能
源绿色电力证书与
自愿减排市场衔接
工作的通知

2024

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
制度的指导意见

2016

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
书核发和交
易规则

2024

关于加强绿色电
力证书与节能降
碳政策衔接大力
促进非化石能源
消费的通知

2024

图 8　中国绿证政策演进

Fig. 8　Evolution of China's green certificate policy

186 南方能源建设 第 12 卷



2）市场机制

绿电交易机制方面，全国层面遵守《电力中长期

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国网区域遵循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绿色

电力交易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稿）》，南网区域遵循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南方区域电力交易规则

（试行）》。以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北京电力交

易中心绿色电力交易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稿）》为

例对绿电产品类别、市场成员、交易方式、交易平台、

交易价格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规定，具体绿电交易机

制如图 9所示。

绿证交易机制遵循 2024年 8月国家能源局印

发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

该规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 5 a。该规则进

一步明确了绿证核发交易细则并明确了绿证（Green
Electricity Certificate，GEC）有效期为 2 a。绿证交易

机制如图 10所示。  

1.2.2    碳市场

1）政策演进

2011年以来，我国 9个试点碳市场先后启动。

2017年全国碳市场完成总体设计并于 2021年 7月

16日正式启动。目前试点碳市场预计还将与全国碳

市场持续并行一段时间并逐步向全国碳市场平稳过

渡。国内碳市场政策演进如图 11所示。

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是碳配额市场的补充产品。中国

的 CCER市场经历了建立、暂停和重启 3个阶段。

如图 12所示，2012年 CCER机制确立，2017由于实

施过程存在各种问题而中断，此后不断地完善政策

和方法学并于 2024年正式重启。

2）市场机制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强制市场，由政府向

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分配年度碳排放配额（China
Emission Allowance，CEA），初期免费分配，后期适时

 

绿色电力交易机制

风电
（含分散式风电和海上风电）

太阳能发电（含分布式光伏发
电和光热发电）

常规水电 生物质发电 地热能发电 海洋能发电

已建档立
卡的可再
生能源发
电项目所
产生的全
部电量

电网
企业

市场运营机构

电力交易机构

电力调度机构

经营主体

发电企业（含分布式发电主体）

电力用户 售电公司 聚合商

省内绿电交易

省间绿电交易

双边协商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挂牌交易

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与绿电发电商直接交易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开展省间绿色电力交易

双边协商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挂牌交易

绿色电力交易
价格

电能量价值 环境价值

购售双方自行协商确定绿色电力交易整体价格，并分别明确其中的电能
量价格与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经营主体申报绿色电力交易整体价格，按照
整体价格报价撮合法出清，以购售双方报价
的平均值形成每个交易对的整体交易价格

挂牌方经营主体申报绿色电力交易整体价
格，包括电能量价格与绿色电力环境价值，
摘牌方自主摘牌

绿
电
产
品
类
别

市
场
成
员

交
易
价
格 绿色电力环境价

值统一取交易组
织前北京电力交
易中心绿证市场
成交均价

交
易
方
式

图 9　绿电交易机制

Fig. 9　Green electricity trad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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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有偿分配。重点排放单位通过全国碳排放权注

册登记系统完成碳排放权交易及履约义务，促使其

降低碳排放水平。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为自愿市场，

根据《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1、2022年度

碳排放配额清缴相关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做好

2023、2024年度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

配及清缴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政策，当前重点排放企

业清缴配额不超过 5% 的部分可通过 CCER抵消。

CCER市场与碳配额市场互为补充，具体交易机制

如图 13所示。  

1.3    国内外典型环境权益产品市场对比分析

对上述国内外典型环境权益产品市场进行对比

分析，归纳总结对中国环境权益产品市场发展的借

 

绿证交易机制

绿证核发工作

国家能源局

中国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平台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单独交易）

双边协商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挂牌交易

核发绿证但不参
与交易

核发绿证且可参
与交易

风电（含分散式风
电和海上风电）

项目自发自用电量

交易
平台

交易
方式

核发
范围
和方
式

2023年1月1日（含）以后
新投产的完全市场化常规
水电项目上网电量

生物质发电

地热能发电 海洋能发电

太阳能发电（含分布式光
伏发电和光热发电）

2023年1月1日（不含）之前的常规存量水电项目上网电量

绿证政策设计

国家能源局电力业
务资质管理中心

组织开展绿证交易
绿证交
易机构

绿证交易平台建设运营

交易信息同步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单独交易）

职责
分工

图 10　绿证交易机制

Fig. 10　GEC trading mechanism

 

2014年12月
《碳排放
权交易管
理暂行办
法》

2016年1月
《关于切实做好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启动重点工作的

通知》

2017年12月
《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建
设方案（发电
行业）》

2019年12月
《碳排放权交易
有关会计处理暂
行规定》

2022年3月
《关于做好2022年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

通知》

2023年3月
《关于做好2021、
2022年度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配额分配相关
工作的通知》

2023年7月
《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1、2022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

相关工作的通知》

2024年1月
《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暂行条例》

2021年7月
全国碳市场正式
启动上线交易

2020年12月
《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
（试行）》

全国碳市场
开市前

全国碳市场
开市后

2023年10月
《关于做好2023—
2025年部分重点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与核查工作
的通知》

2024年9月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
行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

稿）》

2024年8月
《加快构建碳排放双
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

2024年10月
《关于做好2023、2024年
度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配额分配及清缴相关

工作的通知》

2024年10月
《完善碳排放
统计核算体系
工作方案》

图 11　国内碳市场政策发展

Fig. 11　Carbon market policy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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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意义，如表 1所示。  

2    典型环境权益产品的价值核定方式
  

2.1    新能源环境价值界定  

2.1.1    国外新能源环境价值界定

国外新能源环境价值主要通过绿证来体现，包

括美国绿色电力证书（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

REC）、欧盟来源担保证书（Guarantees of Origin，GO）

以及以国际可再生能源证书（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I-REC）、全球可再生能源交易工

具（APX  Tradable  Instrument  for  Global  Renewables，
APX TIGRs）为代表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核发的全

球性绿证。总体来看，I-REC、APX TIGRs以及 GO
等绿证价格主要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方式确定，价格

 

建立期

2012年10月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

2015年1月
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
记系统上线，标志着中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运行

2017年3月
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方法学、项目、减排量、审定与
核证机构、交易机构备案申请

2018年5月
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
册登记系统恢复运行

2023年10月
《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管理办
法（试行）》

2023年10月
《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项目方法学造林
碳汇（CCER—14—

001—V01）》等4

项方法学

2024年1月
CCER市场正
式重启

2012年6月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暂停期

重启期
2024年8月
《关于做好可
再生能源绿色
电力证书与自
愿减排市场衔
接工作的通知》

2024年12月
《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项目方法学 公
路隧道照明系统节
能（CCER—07—

001—V01）》等
2项方法学

图 12　国内 CCER政策发展

Fig. 12　CCER market policy development in China

 

实际
排放量

配额交易

初
始
碳
配
额

初
始
碳
配
额

富余配额

碳交易市场

CCER交易 用CCER
补足缺口

用配额
补足缺口

自愿减排项
目申请
CCER

自愿减排市场

企业A 企业B 实际
排放量

图 13　国内碳市场与 CCER交易机制

Fig. 13　Domestic carbon market and CCER trad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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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主要受到供需关系、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完全市

场化的方式形成价格，仅在美国境内交易的 REC则

主要通过“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市场化”的方式形成

价格。从国外新能源环境价值界定方式来看，绿证

市场在其中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市场手段为可再生

能源提供环境价值收益，相当于在电力市场之上附

加了绿证的环境价值。  

2.1.2    国内新能源环境价值界定

在国内，主要通过绿证价格反映市场对可再生

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的需求强度，进而推断出市场对

绿电环境效益的价值评估。目前国内新能源环境价

值可通过“证电合一”的绿电交易或“证电分离”的

绿证交易实现货币化，新能源发电项目可获得除了

售电收入之外的额外收益，这些收益反映了电力用

户对于新能源绿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环境效

益的支付意愿。然而当前国内对于新能源环境价值

的界定主要通过新能源电价高于燃煤基准价或市场

交易均价的溢价部分、上一个交易周期年或月的绿

证交易电价、绿证单独竞价等形式实现，并没有形成

严格统一的标准，也未形成广泛的市场共识。未来

当碳市场发展成熟时，绿电-碳市场联动也可能成为

合适的新能源环境价值界定方式。国内对于新能源

环境价值的主要界定方式如表 2所示。  

2.2    国内电-碳耦合机理

当前我国已开始对电-碳耦合进行探索。CCER
作为指定的碳配额市场的补充机制，是当下电-碳市

场耦合的关键纽带。当前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市场覆盖造林碳汇、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

力发电、红树林营造 、低浓度瓦斯和风排瓦斯利用、

公路隧道照明 6 个项目方法学，有关企业可自主选

择申请 CCER，碳市场按照 1∶1的比例给予 CCER
替代碳配额，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家核证

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目前抵消比例

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同时最新出台的

《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与自愿减排市

场衔接工作的通知》避免了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从

绿证交易和申请 CCER重复获益 [21]，使 CCER能将

可再生能源的绿色环境价值进行量化，与绿电绿证

机制作用互补、协调共存，共同构成可再生能源绿色

价值评估的政策体系[22]。图 14展现了当前电-碳耦

合可以通过绿证和 CCER互认互换实现，并且提出

未来碳交易市场、电力交易市场以及绿证消纳量市

场耦合的设想[23]。不仅如此，地方碳市场对于电-碳
耦合也做出了尝试，如上海碳市场在碳排放核算时

将外购绿电排放因子计为 0。  

 

表 1　典型环境权益产品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typical environmental interest products

美国 英国 德国 中国

绿电绿证

交易市场

交易机制

（1）强制市场：强制性要求采

购一定比例可再生能源或可

再生能源证书；

（2）自愿市场：自主选择电力

来源来采购绿电。

（1）绿电为长期购电协议、现

货市场交易和拍卖交易；

（2）绿证主要为长期购电协

议或绿证直接购买。

（1）绿电以“日前交易为主要品

种、日内滚动调节逐步扩充、实

时市场微调偏差”为主；

（2）绿证主要依托于欧盟地区发

行的可再生能源来源担保证书。

（1）绿电以双边协商、集中

竞价、挂牌交易为主；

（2）绿证以双边协商、集中

竞价、挂牌交易为主。

权益产品 REC ROC GO 绿色电力、GEC

碳交易

市场

交易机制

（1）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完全以拍卖方式分配配额的

强制性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

（2）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计

划：将配额通过拍卖、免费分

配2种方式进行分配。

（1）英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UK ETS）
（2）遵循“总量控制与交易”

原则。

（1）在欧盟碳市场机制上结合了

德国碳排放交易系统（nEHS）。
（2）遵循“总量控制与交易”

原则。

（1）强制性的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

（2）自愿的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权益产品 RGA、CCA UKA EUA CEA、CCER

借鉴意义：

（1）参考国外机制设计，构建兼顾灵活性和监管力度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体系；

（2）尊重区域差异，实现碳市场区域化发展与市场联动；

（3） 绿电绿证机制的完善可以有效地平衡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收益和市场风险；

（4）结合国内政策环境，参考欧盟的碳市场机制，加强国内不同地区碳市场之间的连接与合作，推动区域碳市场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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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典型环境权益产品交易现存问题
  

3.1    环境权益产品市场缺乏衔接，产品管理分散

我国电、碳、证 3个市场相互独立，各市场中的

环境权益产品由不同的单位管理发放，管理较分散。

如碳配额、CCER、绿证分别涉及生态环境部、发改

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等多个部门核发管理，缺乏统

一部门协调分配[24]。同时，我国现阶段虽然在政策

上明确提出了电、碳、证市场协同发展的目标，但在

实际操作中，各环境权益产品间仍缺乏具体、统一且

可操作的衔接方式。  

3.2    环境价值难以有效体现，环境溢价较低

目前，由于绿电市场和碳市场之间还缺乏普遍

适用的协同机制，在核算碳排放量时，仅有少部分地

方试点碳市场允许绿电抵扣碳排放，如北京、上海、

天津碳市场中允许将绿电碳排放核算量计为 0，能够

有效推进试点地区碳减排。但在全国碳市场中还不

允许绿电抵扣碳排放，绿电仍被看作普通电力计入

间接排放，绿电的环境价值难以在所有碳市场中有

效体现。同时，绿电的环境价值还体现在绿电的环

境溢价上[25]，绿电价格由电能量价格和环境溢价组

成，2021－2023年我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经营区内

成交绿电的环境溢价在 3～6.5分/kWh，与欧美相比

总体偏低。  

3.3    绿电绿证消费活力不足，国际认可度不高

目前我国绿电绿证消费市场缺乏活力，在交易

量方面，根据中国企业电力联合会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绿电市场化交易量约占总市场化交易电量的

1.25%，全国省内绿电直接交易量占比仍较低。在交

易价格方面，根据中国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平台显示，

我国绿证价格持续走低，2024年 10月绿证均价仅

 

表 2　新能源环境价值的界定方式

Tab. 2　Defining modalities of new energy environmental value

界定方式 优点 缺点 适用场景

新能源电价高于燃煤基准价或

市场交易均价的部分
量化简单明了，直观反映市场需求

随技术进步可能低估环境价值，

受政策影响大
新能源发展初期，技术成本较高时

上一个交易周期年或月的

绿证交易价格
动态反映短期市场需求，定价公正

绿证存在价格波动风险，可能无法

代表当前市场价值
市场成熟期，需求稳定时

绿电交易中环境价值通过

绿证的载体单独竞价
市场导向性强，透明度和公信力较高

绿证自身交易价格波动影响大，

市场初期流动性不足，监管难度大
市场机制完善，需求多样化时

绿电-碳市场联动 体现新能源对碳排放的边际效应
对市场和技术支持要求高，

数据获取复杂，实施难度较大
碳市场成熟，需要精细化管理时

 

碳交易市场 电力交易市场

出售/购买
碳配额

碳配额

CCER

火电

绿电

火电企业
可再生能源
发电企业

出售火电 出售绿电

电力用户

购买电力

互认
互换

出售/购买碳配额
（重点排放单位）

碳交易市场 电力交易市场 绿证消纳量市场

出售/购买
碳配额

碳配额

CCER

火电

绿电 绿证

消纳量

火电企业
可再生能源
发电企业

出售火电 出售绿电

电力用户

购买电力 购买绿证/消纳量

出售非捆
绑绿色证书

互认
互换

互认
互换

互认互换

出售/购买碳配额
（重点排放单位）

当前电-碳市场耦合机制 未来可能的电-证-碳市场耦合机制

图 14　当前及未来可能的电碳市场耦合机制示意图

Fig. 14　Schematic of current and possible future electric-carbon market coupl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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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41元/张左右。根据量价交易数据充分反映了

我国当前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活力不足。此外，由

于我国目前存在绿证市场与碳市场尚未真正完全协

同，绿证交易的流程难以追溯等问题，导致我国绿证

的认可度不高且在国际市场上的通用性受到限制[26]，

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绿证终端应用效能和活力。  

4    政策建议
  

4.1    构建电-碳-证市场联动机制，助力能源转型与

市场协同发展

构建电-碳-证市场联动机制，已成为实现能源可

持续发展、助力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路径。为

此，需完善绿色电力交易机制，明确绿色电力的环境

价值量化方法，使其能够体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减

排成本和环境效益。深化碳市场交易机制改革，科

学制定电力企业的碳配额。加强绿证与绿电、碳交

易的衔接，明确自愿认购绿证对应的绿色电力在碳

市场中的减碳抵扣规则[27]，使其能够作为企业碳减

排的有效凭证。  

4.2    规范环境价值界定标准，助力完善市场机制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完善环境价值界定体系，

由国家层面统一制定适用于绿电市场和碳市场的环

境价值界定标准。全面梳理现有的绿证和 CCER涉

及新能源发电项目的认证范围，搭建绿电市场和碳

市场环境价值核算及认证的信息共享平台，并构建

动态监管体系，杜绝项目环境价值重复计算的问题。

同时，要着力研究绿证与碳配额、CCER等各自的功

能边界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机制[28]，明确各类主体

参与绿电、绿证和碳市场交易有效途径。  

4.3    提高绿证国际认可度，多方面建设助力国际

互认

我国应积极投身国际绿证标准的制定和讨论，

立足本国实际，制定与国际接轨且具有中国特色的

绿证标准体系。在绿证的核发、交易以及核销等环

节，需明确统一且严谨的标准与规范，减少因标准差

异而形成的互认障碍。同时，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

先进技术建立完善的绿证追踪和监督体系，提升中

国绿证的可追溯性和可信度，并加快制定国际互认

实施细则，推动中国绿证与国际绿证的互认，有助于

减排降碳的推进。  

5    结论

环境权益产品交易借助市场机制激励环境治理，

可以实现环境与经济效益双赢。文章对国内外典型

环境权益产品市场的发展现状和交易机制进行了深

入剖析，挖掘出当前市场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

电、碳、证市场分散，环境价值难以有效体现，绿电

绿证市场消费活力不足以及绿证国际认可度不高。

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推动构建

电-碳-证市场联动机制、规范环境价值界定标准以

及提高绿证的国际认可度等。

综上所述，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1）国内外在绿电、绿证以及碳市场方面的相关

政策和交易机制呈现多样化特征。不同区域和市场

需要依据自身的发展现状和阶段进行持续调整与完

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2）在新能源环境价值界定方面，国内外存在差

异。国外价值界定相对清楚，而国内目前还没有形

成严格统一的标准。未来，国内可以借鉴国外的先

进经验来完善环境价值界定体系。

3）文章在政策建议中提出电-碳-证市场联动机

制，充分考虑 CCER与绿电、绿证等环境权益产品互

认互换模式，机制的提出对我国能源转型和低碳市

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可为我国电、碳、证市场机制的建设和

完善提供参考，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但仍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电-碳-证市场联动机制及

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缺乏进一步分析，后续针对多市

场协同及其环境价值测算等方面可以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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